灌南百禄国家粮食储备库

空仓库对外合作经营竞标细则

第一条　灌南百禄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禄粮库）承担粮库空仓库对外代储粮食合作竞标工作，为了保证招标工作的顺利实施，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交易当事人及有关工作人员必须遵守该细则。

第三条　参加投标的代表报名时交验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单位盖章的“交易授权书”和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并缴纳交易保证金。投标单位实际缴纳交易保证金为5万元，并应汇入指定账户，在本次招标会前到账。

第四条　百禄粮库在确认投标资格并收取保证金后，向投标单位发放统一印制的标书。

第五条　投标时间：2026年 6月22日上午10：30。
第六条　投标地点：百禄粮库三楼会议室

第七条　公布中标结果时间: 2026年6月22日下午5：00前。

第八条　签订《粮食合作经营协议》时间：2026年6月22日上午。

第九条　招标内容为百禄粮库当前空仓库对外合作经营粮食活动，其中1号仓、4号仓、9号仓、10号仓、11号仓，每仓2500吨，14号仓3000吨，合计约为1.55万吨；经营粮食品种限定为小麦、稻谷；经营期限为1年。

第十条　配套设施：百禄粮库除了提供空仓库外，另有相应的场地供给使用粮食出入库机械配套齐全，水电齐全，具体需方根据需要可实地查看，百禄粮库亦可为中标单位或个人代办农发行贷款，同时中标人应承担相应的贷款利息。

第十一条　对外合作的仓库，百禄粮库对外招标底价为收按仓容55元/吨（该款项为百禄粮库收取的合作经营利润）。在首批次粮食出库（以单个整仓粮食为一个批次）完成时全额收取该款项，乙方在合作期限内再次收购入仓粮食，不需要再次缴纳55元/吨仓储费用。百禄粮库将积极配合从农发行办理自营粮食收购贷款，需方应承担相对应的该批贷款利息，年利率定为3.45%，同时需方再按照所需资金交纳10%的保证金（小麦、稻谷）。需方如需使用百禄粮库从农发行取得的贷款，则用该笔贷款收购的粮食所有权归百禄粮库所有，相应的，百禄粮库有权监督粮食入库的质量与价格，如果发现入库的粮食质量不符合安全储粮标准的，百禄粮库有权拒绝该笔粮食入库，贷款形成的粮食在出库前，需方应当带款提货，所支付的价款与收购价格相同。

第十二条　招标工作按交投标标书的先后顺序，依次现场开标。

第十三条　开标前由招标会工作人员查验投标书，确认有效标书。

第十四条　中标单位或个人如使用百禄粮库从农发行借入的款项，则应同时接受农发行监管。如中标单位 或个人自带资金合作经营的，则百禄粮库在原有基础上收取90%的合作利润（不含上下力等费用），粮食发生的损失与损耗与百禄粮库无关。

第十五条　在等于或高于标底价格的范围内，由高至低分别确定中标单位；若由两位或两位以上投标者所报价格相同，以投标先后顺序，取前者中标。

第十六条　中标结果当场公布，中标单位在中标次日起5日内交纳所需贷款保证金50%后双方签订《粮食合作经营协议》，如中标方超过规定时间未交足50%保证金的，中标结果作废，同时竞价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十七条  本次招标粮库空仓库对外代储粮食稻谷的最后出库时限为2027年9月20日，小麦的出库时限为2027年4月30日前。中标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实施超过百禄粮库装卸能力的粮食出入库行为。

第十八条　　投标单位或个人在交易前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在合同履行时作为合同定金处理（待合同完全履行后，定金正常退回）；未中标的，在招标销售会结束后贰个工作日内退回。

第十九条　百禄粮库应积极配合中标单位或个人进行粮食出入库工作，不得刁难、有意拖延粮食入仓及粮食出库提货时间。

第二十条　中标单位或个人未按合同相关规定履约的，其已交纳的保证金归百禄粮库所有，并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双方若发生经济纠纷，可依法向灌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只适用于2026年6月22日举行的本次粮库空仓库对外代储粮食合作竞标会议，解释权属于灌南百禄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